江 苏 天 宁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工商设立验资取证资料
货币资金验资类（非外资企业）

客户自身应提供的资料：
1、 单位出资者签署的与出资有关的企业章程（复印件一份）；

2、 出资者是企业的，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；是自然人的，要身份证复印件；

3、 代理人身份证（就是办理验资的人）复印件。

4、 银行出具的现金缴款单（或者现金解款单），必须在上面注明“某某某投资款**万元”字样；或者支票进帐单到帐通知联（即第二联）、对帐单，均要原件（验资完毕后再返还给客户）。

5、 以前历次验资报告复印件
6、 场地租赁协议,工商设立申请书。
**注意：

客户在填制现金缴款单，或支票进帐单时，投资分别填写，并且必须在上面注明“某某某投资款**万元”字样，数额必须与《企业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》注明的一致，同时与章程也是一致的。

江苏天宁会计师事务所应提同时给客户的资料：

1、 验资业务约定书；

2、 被审单位基本情况表；

3、银行询证函（银行盖章后给事务所留存）
4、全体出资者委托代理人的客户授权声明书
5、注册资本实收情况明细表

